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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营口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音乐美术

考试实施方案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（营教发〔2022〕27 号 2022 年 8 月 26 日公布）

各县（市）区教育局，局直各初中：

现将《营口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音乐美术考试实施方案（试

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营口市教育局

2022 年 8月 26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营口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音乐美术

考试实施方案（试行）

根据《辽宁省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实施方案（试

行）》（辽教发〔2021〕49号）、《辽宁省初中学业水平考试音

乐美术考试方案（试行）》（辽教发〔2021〕75号）及《营口市

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实施方案（试行）》（营教发〔2021〕

45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营口市实际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考试原则

（一）导向性原则

坚持以美育人、以美化人、以美培元，发挥艺术课程考试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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价导向作用，引导初中学生在树立正确的艺术学习观念和学习态

度、建立持久的艺术学习兴趣、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基础上，掌

握必要的音乐、美术学科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，促进形成 1-2项

艺术专项特长，全面提升审美和人文素养。

（二）科学性原则

以《义务教育音乐美术课程标准》规定的内容和程度要求为

依据，遵循艺术教育教学规律，进行综合性考试。

（三）公平性原则

以《教育部关于印发〈中小学生艺术素质测评办法〉等三个

文件的通知》（教体艺〔2015〕5号）要求为遵循，面向全体学

生，科学制定评价标准，规范考试程序，确保考试结果客观公正，

促进学生全面发展。

二、考试对象

2021年秋季起升入七年级的全体学生。

三、考试内容与方式

音乐、美术学科考试由过程性评价和结果性评价两部分组

成，总成绩为 100分，音乐、美术各 50分。过程性评价共 60分，

音乐、美术各 30分。结果性评价共 40分，音乐、美术各 20分。

七年级至九年级上学期结束后，将音乐、美术总成绩折合成 A、

B、C、D四个等级。

（一）过程性评价（共 60 分）

包括课程学习评价和艺术实践评价。主要针对学生初中三年

（5个学期）音乐、美术课程学习及参加艺术实践活动情况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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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价。

1.课程学习评价（共 40分）

主要评价学生七年级至九年级上学期音乐、美术课程学习的

出勤率、参与度及对音乐、美术学科基础知识与技能的理解掌握

情况。音乐、美术科目每学期各 4分，5个学期满分各 20分，共

40分。

2.艺术实践评价（共 20分）

主要评价学生在初中三年学习过程中的艺术实践情况。由参

加学校组织的艺术兴趣小组、艺术社团和参加教育行政部门及学

校组织的各类艺术活动两部分组成，评价结果以分数形式呈现，

每部分各 10分，满分为 20分。

（二）结果性评价（40 分）

主要评价九年级学生音乐、美术基本素养。评价采用上机考

试/视听+纸笔答题方式。音乐、美术学科考试时间各为 60分钟，

满分各为 20分，共 40分。

四、成绩认定与使用

音乐、美术学科考试总成绩采取四舍五入的方式折合为 A、

B、C、D四个等级，90分及以上为 A级，75-89分为 B级，60-74

分为 C级，59分及以下为 D级。考试等级成绩作为高中阶段学

校录取的依据，考试等级成绩评价 C级（含）以上的学生方可报

考普通高中，评价 B级（含）以上的学生方可报考艺术特长生。

五、特殊学生成绩认定

1.因身体残障申请过程性及结果性评价免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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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身体残障长期免修音乐或美术课的学生，由学生本人提出

免考申请，同时提供残疾证或三级（含）以上医院开具的诊断及

病历证明，经学校审核、公示后报属地教育行政部门认定，可以

申请过程性评价及结果性评价免考，此类学生音乐或美术学科过

程性评价及结果性评价按单科成绩的 60%计算，等级成绩认定为

C 级。凡申请免考的学生须提供真实、有效证明，经属地教育行

政部门审核同意并在学生所在学校公示 5个工作日无异议后，方

可准予免考。

2.因疾病原因申请过程性评价缓考

因疾病原因不能参加音乐或美术过程性评价期末考试的学

生，须提供三级（含）以上医院开具的诊断证明、病历及其他证

明不能参加音乐或美术过程性期末考试的证明材料，经学校审核、

公示后，可以参加由学校统一组织的缓考。音乐或美术过程性评

价中的出勤率、参与度及艺术实践部分得分按实际得分计算。

3.因疾病原因申请结果性评价免考

因重大疾病原因不能参加结果性评价考试的学生，需要提供

三级（含）以上医院开具的诊断证明、病历及其他证明不能参加

音乐或美术结果性评价考试的证明材料，经学校审核、公示后报

属地教育行政部门认定，可以申请结果性评价免考。凡申请结果

性评价免考的学生须提供真实、有效证明，经属地教育行政部门

审核批准并在学生所在学校公示 5个工作日无异议后方可免考，

成绩按音乐或美术结果性评价成绩的 60%计算，等级成绩认定为

C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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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转学生成绩认定

省内转入的学生，其转入前相应年级过程性评价成绩由学生

原所在初中学校提供，转入学校属地教育行政部门予以认定，并

按照我市标准进行抽测，抽测成绩如不能达到原所在初中学校提

供的成绩时，将按照抽测成绩认定。如不能提供相应年级过程性

评价成绩的，必须完整地参加一次转入学校学期内的过程性评价

考试，并根据该学期的音乐、美术考试成绩所占年级的位次，核

定其之前未参加过程性评价考试学期的成绩。

省外转入的学生，必须完整地参加一次转入学校学期内的过

程性评价考试，并根据该学期的音乐、美术考试成绩所占年级的

位次，核定其之前未参加过程性评价考试学期的成绩。

六、组织保障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地各校要高度重视音乐、美术考试

工作，组建考试工作领导小组，切实加强考试的组织管理。各地

在保证考试公平的前提下、不断优化工作方案、细化评价指标，

促进评价科学化、标准化、多元化。各地要结合实际制定考试工

作实施方案，报市教育局备案。

（二）规范办学行为。各县（市）区教育行政部门必须加强

初中学校的艺术教育教学管理，配齐配全艺术专任教师，规范教

学行为，督促学校开齐、开足、上好艺术课程。因学校或教师随

意挤占挪用课时造成艺术课开课率不足 13周（以每学期 16周课

时计算）的，必须补齐补足课时，情节严重的，将追究学校主管

领导及相关责任人责任。同时，各地各校要积极组织开展不同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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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、不同形式的群体性艺术展演活动，努力让每个学生成为艺术

实践活动的受益者。

（三）加强宣传培训。各地各校要认真做好音乐、美术学科

考试的宣传及培训工作，引导学校、家长和全社会转变教育观、

人才观和评价观，克服“应试”倾向，充分利用艺术考试评价促进

每个学生艺术素养的全面提升。

本方案试行过程中，将根据国家、省、市有关文件、新的课

程标准要求及我市艺术教育工作实际适时调整。


